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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26-024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事特 股票代码 3003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志刚 温凯、石雅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

部五路 1号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

部五路 1号

传真 0769-87882853-8569 0769-87882853-8569

电话 0769-22897777-8223 0769-22897777-8223

电子信箱 stock@eastups.com wenkai@eastups.com
shiyafang@east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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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长期专注于电力电子转换技术，以电力电子技术和能效管理为核心，持续深耕产业数字化和“新能源+储能”两

大领域，主营智慧电源（UPS/EPS、电力电源、通信电源、高压直流电源、特种电源、电池系统、电源网关及云管理平台

等），数据中心（模块化数据中心、集装箱移动数据中心、行业定制数据中心、智能配电、动环监控系统、精密空调等）

和新能源（储能系统、PCS、EMS、BMS、钠电池电芯及 PACK、光伏逆变器、风力变流器、充电桩、换电柜、能源网关

及云管理平台等）三大战略板块业务。

公司基于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能力，努力为市场开拓及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支撑，帮助用户提供混合供电解决方

案、智能微模块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高压直流远供解决方案、智慧机房综合解决方案、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智慧光伏解决

方案、智慧风电解决方案、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光储充（换）一体化解决方案、多能互补一体化解决方案、源网荷储一体

化解决方案、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解决方案、电动汽车充电解决方案、电动二三轮车换电解决方案等系统解决方案。

经过多年发展，现已成为全球新能源 500 强和竞争力百强企业，行业首批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多年加大研发投入，秉承“面向市场、服务客户、技术创新、精益求精”的理念，

形成“自主研发为主，联合开发为辅”的模式，实施量产、开发、预研、探索四代同步推进的产品开发策略，通过技术趋

势分析和未来需求预测，制定产品及解决方案技术研发路径，满足公司战略规划可持续发展。同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与院士专家工作站深化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借助其在电力电子、新能源等领域的科研力量和创新资源，

推进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与成果转化。

2、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采及适度备货的采购模式，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由采购部门集中向生产厂商直接采购，部分电力电子

器件向国外生产厂商在国内的代理商采购。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程序》和《供应商管理程序》，建立起完善、严格的采

购管理体系，按照产品质量、及时交付能力等核心指标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在具体采购过程中采用向合格供应商公开

招标的方式进行，保证公司所需物资能准时适量采购到位，价格合理，且品质符合生产要求。

在采购的结算模式上，为提高采购议价能力、节约采购成本，公司由采购部年初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此外，公司

与一些大型企业签订战略协议，以优惠的价格进行采购并保证优先供货。公司供应商较为稳定，采购结算方式主要采用汇

款和银行承兑汇票。运输方面，一般由供应方承担运输和运费，货物运送至公司指定地点。检验方面，公司按照《进料检

验管理程序》执行，外部供方按双方确认的交期交货，仓库人员清点数量接收后入库。

3、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标准产品备货、非标准产品“以销定产、量身定制”的生产模式。由于高端电源应用领域广泛，不同使用环

境、不同行业用户对设备配置要求差异较大，产品规格与技术参数等指标需要按用户实际需求设计，在取得订单后根据客

户具体需求进行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各主要部件由专业化的生产线和车间分别制造、加工，然后在组装车间完成产品整

机的组装加工、测试及老化。

对于标准产品，公司保证仓库拥有一定的库存量。公司一般根据近期销售发货情况，将最高库存量确定为一个月发货

量；最低库存量为保证半个月的发货量。

此外，公司光伏等新能源电站及储能相关业务主要为开发、建设、运营、转让等，采取的业务模式有 EPC、BT 等。

公司接受业主方的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项目的前期勘察、设计、设备采购、施工、并网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按照项目的建设进度进行采购、施工、结算等或将自身建设、持有的项目转让给第三方以取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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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下游应用广泛，用户遍布众多行业，地域分布广，同时产品个性化要求较高。为满足客户采购要求，目前公

司产品在国内市场采取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营销模式，而在国外市场主要通过经销的方式进行销售。公司在全球区域设有

260 余个客户服务中心，提供完善的售前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公司的光伏电站、数据中心、充电桩业务一方面通过自主推广实现核心产品、设备的销售，另一方面依托新能源投资、

工程总承包（EPC）、设备带入、资产交易和新能源电站智能运维为主的技术服务市场，通过开发、投资、建设、运营、

交易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集中式地面电站及综合能源服务等项目，整合协调公司在分布式光伏、充电桩、储能等相关

业务的长期技术储备、产品制造和项目实施能力；积极与合作方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开展业务，捕捉新能源领域新技术研发、

新产品制造领域的商机。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关键技术指标

1、光伏逆变器的关键技术指标

光伏逆变器产品

在当今的能源领域，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的能源，正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大规模应用。而光伏逆变器作为光

伏发电系统中的核心设备，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发电效率和稳定性。依据行业相关通识以及行业标准、国

家标准的规定，光伏逆变器的关键技术指标涵盖多个重要方面。

（1）综合效率

综合效率是衡量光伏逆变器性能的核心指标，涵盖了能量转换与最大功率跟踪两方面的能力，直接影响光伏发电系统

的发电量与经济效益。

其中，转换效率体现逆变器将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并输送至电网的能力，即逆变器输出到交流电

网的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以公司 1,500V组串式逆变器为例，其采用先进的有源钳位 I字三电平电路拓扑 ANPC

（Active Neutral Point Clamped，有源中点箝位），通过优化电路结构与控制算法，大幅降低能量转换损耗，最高转换效率

超过 99%。在相同光照条件下，能将更多太阳能转化的电能输送至电网，减少损耗。

最大功率跟踪效率则反映逆变器确保太阳能电池板始终处于最佳发电状态的能力，原理是通过追踪组件的最大功率点，

保证电池板以最高效率工作。公司 320kW逆变器配备 6/12路独立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可对不同组串的太阳能电

池板进行独立跟踪，即便在复杂铺设环境中，也能精准定位每组串的最大功率点。同时，其输入电压范围为 500-1,500V，

具备超宽工作电压特性，能在不同光照强度与温度条件下保持稳定运行，单日内实现更长发电时长，充分利用太阳能辐照。

（2）逆变器并网电能质量

并网电能质量是衡量光伏逆变器接入电网后对电网电能质量影响的重要指标，它包含多个具体指标：

电流谐波畸变率：电流谐波畸变率反映了逆变器输出电流中谐波成分的含量。谐波电流的存在会对电网中的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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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干扰，影响其正常运行。公司 320kW逆变器额定功率下总谐波失真≤1%，这一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这意味着公司

逆变器输出的电流更加接近正弦波，对电网的电能质量影响更小，能够与其他电网设备和谐稳定地运行。

功率因数：功率因数是衡量电能有效利用程度的指标。公司逆变器的并网功率因数可达 0.9999，近乎于 1。这表明逆

变器能够将输入的电能高效地转换为有功功率输出到电网中，减少了无功功率的损耗，提高了电网的电能利用效率，同时

也减轻了电网的负担。

并网电流直流分量：通过多种控制策略的有机结合，公司逆变器能够将并网电流直流分量全程控制在 0.5%In（逆变器

的额定输出电流）以内。直流分量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变压器饱和、增加线路损耗等问题，威胁到并网设备的安全运行。严

格控制并网电流直流分量，有效地保证了并网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3）逆变器功率控制（电网支撑）能力

逆变器的功率控制能力对于保障电网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其有功控制能力涵盖一次调频能力和给定功率控制能力。

在电力系统中，一次调频是指当电网频率发生变化时，发电机组通过调速系统自动调整输出功率，以维持电网频率稳定的

过程。公司逆变器的功率控制精度和响应时间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能够快速、准确地根据电网频率的变化调整输出功率，

为电网的频率稳定提供有力支持。在无功控制方面，逆变器具备三种模式：恒功率控制模式下，逆变器能够根据指令发出

特定量的无功，以满足电网对无功功率的需求；恒功率因数控制模式中，逆变器根据固定的功率因数发出相应的无功，确

保电网的功率因数稳定在合适的范围内；恒电压无功模式下，逆变器可根据并网点电压的大小自动调整输出的无功，维持

并网点电压的稳定。这些丰富的无功控制模式，使得逆变器能够灵活适应电网调度的各种要求，保障电网的稳定运行。

（4）逆变器故障穿越能力

在电网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故障情况。逆变器的故障穿越能力是指当电网发生局部短暂故障时，逆变

器能够保持与电网的连接，并对电网进行支撑，避免因逆变器脱网而引发大面积停电事件。逆变器具备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的故障穿越能力，包括高电压穿越、低（零）电压穿越以及连续低/高电压穿越。当电网电压出现异常升高或降低时，逆变

器能够通过自身的控制策略和保护机制，调整运行参数，确保在故障期间仍能稳定运行。例如，在高电压穿越过程中，逆

变器能够通过适当降低输出功率等方式，避免因过电压而损坏设备，并保持与电网的连接；在低（零）电压穿越时，逆变

器则能够快速调整控制策略，维持自身的运行，并向电网提供一定的无功功率，帮助电网恢复电压稳定。这种强大的故障

穿越能力，有效地提高了光伏发电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保障了电网的安全运行。

（5）弱电网下稳定运行能力

在光伏发电系统中，末端电网环境常因线路阻抗大、电压波动、谐波干扰强等问题，导致逆变器运行不稳定甚至脱网。

而公司逆变器凭借卓越的技术优势，在此类场景下展现出优良的稳定运行能力。其核心在于搭载了先进的电网适应性控制

算法，针对弱电网常见的阻抗不匹配问题，通过优化控制算法，减少了宽频振荡。同时能实时监测电网电压、频率的细微

变化，并通过快速响应的调节机制，抑制谐波畸变，维持输出电流的稳定。确保在复杂电网条件下仍能高效、稳定地向电

网输送电能，为光伏发电系统的可靠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综上所述，光伏逆变器的各项关键技术指标对于光伏发电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公司在光伏逆变器的

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循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致力于不断提升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为推动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和实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贡献力量。

2、储能变流器的关键技术指标

（1）变流器的电网主动支撑及适应能力

变流器的功率控制能力对于保障电网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其有功控制能力涵盖一次调频能力和给定功率控制能力。

在电力系统中，一次调频是指当电网频率发生变化时，发电机组通过调速系统自动调整输出功率，以维持电网频率稳定的

过程。公司变流器具备自主维持并网点的电压幅值和频率稳定，而非依赖电网电压/频率参考。当电网出现负荷波动或新能

源出力骤变时，它可通过预设的“电压-无功”“频率-有功”下垂特性，快速调整输出的有功/无功功率，抑制电压跌落或

频率偏差，类似同步发电机的一次调频/调压功能，使得变流器能够自主灵活适应电网运行，并实现电网电压和频率的主动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支撑，保障电网的稳定运行，通过快速相位幅值控制，保证变流器在电网相角发生瞬时+-180°跳变的时候不过流宕机并稳

定适应运行。

（2）变流器构网能力

储能变流器具备强大的电网调节能力，可主动参与电力系统平衡。公司变流器具备独立自主的并网电压与频率稳定控

制能力，无需依赖电网电压/频率作为外部参考基准。其核心控制策略融合先进的下垂控制技术，通过内置的‘电压-无功’

及‘频率-有功’动态响应特性，能够实时感知电网负荷波动或新能源出力变化。当系统出现电压跌落或频率偏差时，装置

可在毫秒级时间内自主调节输出的有功和无功功率，精准模拟同步发电机组的一次调频与调压特性，实现电网电压与频率

的主动支撑。该技术使变流器可灵活适配电网复杂工况，有效提升系统稳定性。此外，产品搭载快速相位幅值复合控制算

法，在电网相角发生瞬时±180°极端跳变时，确保设备不过流、不脱网，持续稳定运行，为新能源高渗透场景下的电网安全

提供坚实保障。

（3）自主调频抵抗扰动

弱电网惯量较低，负荷或新能源出力变化时频率容易剧烈波动。利用构网控制中的“虚拟惯量+下垂特性”，变流器可

模拟同步发电机的调频响应，快速释放或吸收能量以平抑频率波动，避免因频率失稳而脱网。采用功角与有功功率的闭环

稳定控制策略，准确锁定变流器输出功角，确保在电网强度大幅变化（短路比 SCR 可在 0.1~10 之间变动）的情况下，变

流器依然能够稳定运行，从而显著增强并网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4）孤岛运行与黑启动能力

公司变流器在脱离主电网后可以实现孤岛运行，独立支撑局部负荷（如偏远地区、工业园区、应急供电场景）的运行

模式，主要基于公司变流器构网控制的电压/频率精准维持技术：不依赖主电网参考信号，通过“下垂控制”“虚拟惯量”

实时响应负荷波动（如电机启动、负荷突变），快速调整输出有功/无功功率，将电压偏差控制在±5%、频率偏差控制在

±0.2Hz 内（满足国标要求）；同时可以满足多源协同与负荷管理：可作为孤岛系统的“主电源”，协调其他分布式电源

（如风电、光伏）与储能设备：当新能源出力不足时，调度储能放电补能；当出力过剩时，控制储能充电或切除部分非关

键负荷，避免电压/频率越限；抗扰动与容错能力：面对孤岛内负荷骤变、新能源出力波动（如风电阵风），变流器的虚拟

阻尼控制可快速抑制功率振荡；更关键的是，它能作为“黑启动电源”——在电网全黑或局部停电后，无需依赖外部同步

电源，即可自主建立电压和频率，逐步带动负荷与其他电源恢复，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公司变流器黑启动使电网“从零

到一”的恢复核心是自主建压调频：失电后，构网变流器通过内部控制（如虚拟同步机的励磁/调速控制），先建立稳定的

并网点电压（幅值、相位）和频率（如 50Hz），形成初始“电压/频率参考源”，为后续启动其他设备奠定基础；分级带

载与电源唤醒：从“无负荷”状态逐步接入小容量关键负荷（如控制负荷、照明），避免电压/频率骤降；同时，以构网变

流器为基准，同步启动其他分布式电源（如光伏、储能）或小型同步发电机，逐步扩大供电范围；安全并网过渡：当局部

电网（如微电网）恢复稳定后，可通过变流器构网控制的“同期控制”功能，与主电网实现电压、频率、相位的精准匹配，

平稳并入主网，完成黑启动全流程。

综上所述，储能变流器的各项关键技术指标对于储能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公司在储能变流器的研发

和生产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循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致力于不断提升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为推动储能产业的发展和实现

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贡献力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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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12,941,946,261.14 12,056,387,235.88 7.35% 13,687,963,82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80,433,185.28 6,842,327,197.05 -5.29% 6,983,367,407.60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3,670,540,621.41 3,043,839,249.97 20.59% 4,792,586,69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12,269.07 189,216,381.11 -87.31% 562,870,97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873,824.47 159,052,902.63 -17.72% 434,558,32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0,340,298.45 99,276,568.94 827.05% 653,097,236.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87.50%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87.50%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2.72% -2.36% 8.36%

注：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情况及相关财务

数据的核查，对 2017-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同时由于 2022 年期初数据变动相应对 2022 年度、2023 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上表中 2023年数据为调整后数据。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8,670,246.26 1,028,824,859.40 793,941,658.37 1,209,103,85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212,148.85 41,363,945.76 8,692,013.94 -70,255,83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01,187.38 43,183,629.93 54,602,570.87 -15,213,56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159,634.21 182,662,565.52 663,593,585.98 -118,075,487.2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29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68,08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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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36% 730,133,438 0 质押 328,290,000

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93% 417,568,600 0 不适用 0

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3% 110,094,000 0 质押 21,500,000

魏巍 境内自然人 2.17% 50,467,000 0 不适用 0

赫连建玲 境内自然人 0.60% 13,882,615 0 不适用 0

钟允溪 境内自然人 0.40% 9,214,500 0 不适用 0

毛伟松 境内自然人 0.34% 7,948,300 0 不适用 0

陈惠芬 境内自然人 0.33% 7,635,000 0 不适用 0

舒俊 境内自然人 0.26% 6,020,900 0 不适用 0

何宇 境内自然人 0.24% 5,487,864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三大股东

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慧盟”）的董事兼总经理何佳先生

系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生之子，第十大股东何宇先生系东方集团实际控制

人何思模先生之子，新平慧盟、何宇先生与东方集团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目前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广东恒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恒锐”）之股权转让事项

2020 年 7 月 21 日，东方集团、何思模先生及广东恒锐签署了《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其持有

的上市公司 18%（共计 41,756.86 万股）的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并且东方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的剩

余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该协议转让于 2020年 8月 18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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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18 日，东方集团、何思模先生与广东恒锐签署《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东方

集团在本协议签署五年内继续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全部易事特股份（73,949.9828万股）的表决权。协议签署后，广东

恒锐所持公司表决权不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状态不发生变化。2023年 10 月 26日，东方集团、

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签署《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一）》”），对原协议第六条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除此以外其他内容不变。同日，东方集团、广东恒锐签署了

相应的股份质押合同，并于 2023年 10月 31日完成相应的质押手续。

2024 年 12月 26日，东方集团、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签署《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原协议、《补充协议（一）》部分内容进行了期限延长及补充约定。次日，东方集团、广东恒锐

签署了相应的股份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

2025 年 12 月 8 日，广东恒锐、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与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江实业”）

签署《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荆江实业、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签署《关于易事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广东恒锐及东方集团拟将其持有上市公司的 434,429,51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6%）一并转让给荆江实业；同时，东方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该股份协议转让于

2026年 3月 30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广东恒锐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7月 22日、2020年 8月 19 日、2023年 8月 18 日、2023年 10 月 27日、2023年 11

月 1日、2024年 12 月 27 日、2025年 12 月 8日及 2026 年 3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调

整股权转让方案暨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关于东方集团、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续签表决

权放弃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关于东方集团、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关于东方集团、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签署补充协议的进展暨东方集团部分股份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关于东方集团、广东恒锐及何思模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7）、《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及补充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1）及《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2、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物集团”）之股权转让终止事项

2022 年 12月 11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东方集团、广东恒锐、何思模先生及广物集团签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广东

恒锐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7.94%的股权协议转让给广物集团，自股份过户完成后，东方集团在未来五年内不可撤销地放弃持

有公司的 31.78%股份的表决权，东方集团支持广物集团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取得过半数席位，广物集团取得公司控制权。

2023 年 1月 8日，广物集团、广东恒锐、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签署《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

股份转让协议》《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广东恒锐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广物集团转让其持有

的公司 17.94%的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同时，东方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2023 年 4月 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广物集团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作出

对广物集团收购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

2025 年 12 月 7 日，东方集团、何思模先生与广东恒锐、广物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各方同意解除

2023年 1月 8日签署的《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月 12 日、2023年 1月 9日、2023 年 4 月 7日及 2025 年 12 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1）、《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

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及《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

终止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3、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荆江实业之股权转让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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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8 日，公司股东广东恒锐、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与荆江实业签署《关于转让所持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荆江实业、东方集团及何思模先生签署《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放弃协议》，

广东恒锐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荆江实业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17,568,6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3%），东方集团将原质押给广东恒锐的股份中的 16,860,914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一并转让给荆

江实业，荆江实业合计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434,429,5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6%）；同时，东方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其

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荆江实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荆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荆州市国资委”）作为荆江实业的实际控制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26 年 1 月 23 日，荆州市国资委向荆江实业出具《关于市城发集团战略控股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荆

国资发〔2026〕5 号），原则同意荆江实业以 5.61 元 /股的价格，协议受让广东恒锐和东方集团合计持有易事特的

434,429,514股股份，收购交易价款合计 2,437,149,573元；原则同意荆江实业成为易事特控股股东，并取得控制权。

2026 年 1 月 26 日，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荆江实业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

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6〕4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荆江实业收购易事特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2026年 3月 30日，该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8日、2026年 1月 23日、2026年 1月 26日及 2026年 3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及补充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关于收到荆州市国资委批复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及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4、关于公司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事项

2024 年 7月 5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4〕88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条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自 2024年 7月 9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收到事先告知书后，公司立即采取行动，组织财务等各相关部门以及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就事先告知书涉及的情况进行仔细梳理、研判并开始内部整顿、整改工作。

2024 年 8月 29 日，公司完成事先告知书中所述事项涉及的财务报表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工作。2024年 12月 31 日，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47 号）。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日，自证监会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 12 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规定，公司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条件。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公司于当日向深交所提交申请。

2026年 1月 12日，公司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6年 1月 13日停牌一天，

2026年 1月 14日开市起公司股票简称由“ST易事特”变更为“易事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7月 5 日、2024年 8月 2日、2025 年 12 月 31日及 2026 年 1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关于公司股票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7）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一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5、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因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事，公司投资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

诉讼系列案件。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共计收到广州中院送达的 2,168 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材料，索赔金额合

计 8,698.03 万元。其中，1 起案件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收到广州中院一审判决：1）判令被告易事特赔偿原告损失

33,134.22 元；2）判令被告何思模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公司不服上述判决，

于 2025年 7月 2 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提起上诉，于 2026 年 4月 9日收到广东高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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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除前述案件外，其余案件均处于待审理或调解阶段。在广东高院、广州中院、广东省调

解中心的调解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与 1,661 名投资者达成和解，调解金额合计 5,803.99 万元，公司依约履行赔

付义务。

公司于 2025年 9月 22日收到广州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5）粤 01民初 3178号】，涉及 10名自然人投资

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及相关人员提起民事诉讼，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 234,991 元，诉讼请求对其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广州中院认为本案符合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的情形。2026 年 1 月 16 日，广州中院发布

普通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明确登记截止时间为 2026年 2月 15日。

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事项，公司已委托专业律师团队，积极配合广州中院及广东高院推进投资者诉讼案件的审

理、调解工作，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诉讼时效将

于 2026年 5月到期，但不排除相关主体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公司因该等案件需承担的赔偿金额最终以法院的

生效判决或调解结果为准。

6、关于股份回购事项

2024 年 7 月 25 日，公司收到董事长、总经理何佳先生《关于提议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何

佳先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

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

公司于 2024年 8月 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基于公司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对内在价值的高度认可，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现金流情

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决定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股东权益及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其中用

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 4.05 元/股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469.1358 万股至 4,938.2716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2,328,240,476 股）的

1.0605%至 2.12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截至 2025 年 8 月 5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2,073,560 股，回购总金额为

106,950,611 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3776%，最高成交价为 4.0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35 元/

股。其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为 16,826,620 股，回购总金额为 54,973,310.20元（不含交易费用），该部

分股份回购已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实施完成；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途的股份为 15,246,940 股，回购总金额为

51,977,300.80元（不含交易费用），该部分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7月 25日、2024年 8月 6日、2024年 8月 9日、2024年 8月 17 日、2024年 9月 3

日、2024 年 10月 9日、2024 年 11 月 5日、2024 年 12 月 4日、2025 年 1月 3日、2025年 2 月 5日、2025 年 3 月 4日、

2025年 4月 1日、2025年 4月 9日、2025年 5月 6日、2025年 6月 3日及 2025年 7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

到公司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1）、《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2）、《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2024-062）、《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

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分别为：2024-073、2025-001、2025-005、2025-007、2025-009、2025-029、2025-034、2025-035）、《关于回购股份

比例达到 1%暨回购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及《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8）。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变动事项

（1）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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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月 21 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赵久红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赵久红先生因工作安排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赵久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为保证董

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财务负责人

陈敬松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3）。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董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公司财务负责人陈敬松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2）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9月 30 日收到独立董事关易波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关易波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关易波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鉴于关易波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

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且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不符合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其辞职将在公司股

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方能生效。在此之前，关易波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

关职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25年 12月 16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王卫永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兼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 29 日、2025 年 12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3）。

（3）公司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1月 12日收到董事赵久红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赵久红先生申请辞

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赵久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同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赵久红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4）公司副总经理退休离任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 3月 31 日收到副总经理鄢银科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鄢银科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退休。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鄢银科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

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 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副总经理退休离任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5）。

（5）公司副总经理辞职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 4月 27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胡志强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胡志强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胡志强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8、公司第一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司法拍卖事项

2025 年 8 月 7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025）粤 19 执 299 号《拍卖公告暨网络司法拍卖告

知书》，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新平慧盟所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2,610,000 股股份将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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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8日 14时至 2025年 9月 9日 14时（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截至 2025年 10月 21日，

新平慧盟被拍卖的 62,610,000股股份已全部拍卖成交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7日、2025年 9月 9日、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0月 9日、2025年 10月 21日、

2025年 10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被司法拍卖股份部分过户完成暨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关于股东被司法拍

卖股份部分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关于股东被司法拍卖股份部分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8）及《关于股东被司法拍卖股份全部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9、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减持事项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公

司第一大股东东方集团计划在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68,885,007 股，

即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3.00%。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2,961,669 股，即不超过公司剔除

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45,923,338 股，即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2.00%。

自 2025 年 12 月 15日至 2026 年 3月 2 日期间，东方集团已累计减持 68,792,445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2.996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2,952,279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0.9996%；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5,840,166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1.9964%。东方集团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未完成减持的股份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将不再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31日、2026年 1月 30 日、2026

年 2 月 5 日、2026年 3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5）、《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股

份比例触及 1%及 5%整数倍暨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提前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佳

2026年 04月 28日


	OLE_LINK2
	OLE_LINK8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OLE_LINK80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注：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OLE_LINK47
	OLE_LINK79
	OLE_LINK33
	OLE_LINK97
	OLE_LINK112
	OLE_LINK111


